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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不能”到“能”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良知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能”，但也同样存在着一定的“不能”。那么，它究竟在什么

条件下“能”、又在什么条件下“不能”呢？其“能”与“不能”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而在其“能”与“不能”之

间，是否存在可以转化、可以相互过渡的因素呢？凡此，都直接关涉到良知作用的发挥，因而也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

索和探讨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看良知的“能”能够实现于什么条件下。已如前述，良知无疑是一种道德理性，是道德理性的主体

内在化凝结与知能化表现，因此，凡是在道德追求与道德实践的领域，良知无疑具有善恶抉择与是非裁断的能力，对

人而言，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内在而又必然的、要求主体善善恶恶、是是而非非的绝对命令。除此之外，越出道德追

求与道德实践的范围，良知也就必然会陷于“不能”的地步，如孔子对“文献不足”的问题，对自己贫富、贵贱、遇

与不遇以及道之兴废的问题，都属于“不能”的范围。在这里，不能说因为孔子拥有良知，就可以使自己由贫到富、

由贱到贵以及由不遇转为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后者并不在良知的管辖范围，因而良知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所以

说，凡是不在道德的管辖范围，良知也就必然会陷于“不能”的地步。 

  那么，这种“能”与“不能”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由于良知是人的道德理性，属于主体性的范畴，因而凡是

在人所能够涉足的领域，良知也都能够发挥其抉择与裁断的作用；反之，凡是客观自在亦即所谓纯客观的领域，良知

都必然是无从措手且也无能为力的。比如王阳明对岩中的花树，就一定要将其收摄到“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

时明白起来”（《王阳明全集·语录》三），并由此说明“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再比如对于天地鬼神万物，阳明也

一定要将其收摄到人的实践活动范围，然后才能发挥良知的裁决作用：“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

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同上）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

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同上）。其实，这种“没有”并不是客观的“没有”，而是主体实践的“没

有”，是价值与意义的“没有”；或者说，这种“千古见在”的“有”，由于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实践活动，因而

对人来说，它事实上也就等于“没有”。这说明，良知的权衡与决断只能存在并发挥作用于人生实践的范围，离开了

主体性的人，离开了人的实践活动，既谈不到良知，也就无所谓其抉择与裁断的作用了。当然，反过来说，只要在人

的实践活动的范围，良知也就一定能发挥其抉择与决断作用，有时这种“能”甚至恰恰是以“不能”的方式表现出来

的。比如孔子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看起来似乎只表现了良知的“不能”，其实这种

“不能”正是良知之“能”的表现，是良知这种绝对命令迫使孔子不得不做出常人所无法做出的“不能”之抉择的，

只不过这种抉择之“能”仅仅表现为“不能”而已。 

  正因为这一点，所以良知之“能”与“不能”的界限也就是相对的，并随着人的实践活动的深入与范围的拓展而

不断地变化。比如在孟子，良知良能就主要表现为“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但到了张载，良知就能够

表现为“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从而可以把握“天之不虞”的太虚，而到了王阳明，离开了良知，人甚至不能

见与闻、不能思与觉矣。这说明，在孟子那里，良知仅仅作用于人伦日用的范围，到了张载，良知就成为对天道本体

的一种认知，而再到阳明时，良知就成为人之见闻知觉包括各种生物本能活动的最高主宰了。固然，从现实存在的角

度看，人的见闻知觉未必都有良知运行其间，离开了良知，人也未必就真的不能见与闻、不能思与觉，但从阳明的角

度看，如果人能够时时处处都以良知之是为是，以良知之非为非，从而将良知完全内化为“自家的标准”，那么，在

这种条件下，人的见与闻、思与觉，不也正是良知之见闻与知觉吗？而离开了良知这一“自家的标准”，人又将何见

何闻、何思何觉呢？——阳明的“吾之耳而非良知，则不能以听矣”、“目而非良知，则不能以视矣”、“心而非良

知，则不能以思与觉矣”正是在这一条件下提出的。 

  到了现代，由于“德”、“赛”两“先生”的引进，又由于儒学对自身“不足”的进一步照察，因而良知之



“能”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阐扬。让我们看看现代新儒家的创始人熊十力对良知之“能”的发挥： 

  今已识得良知本体，而有致之之功，则头脑已得，于是而以本体之明，去量度事物，悉得其理。则一切知识，即

是良知之发用。何至有支离之患哉？良知无知无不知，如事亲而量度冬温夏清，与晨昏定省之宜，此格物也。即良知

之发用也。入科学实验室，而 

量度物象所起变化，是否合于吾之设臆，此格物也。即良知之发用也。当暑而量舍裘，当寒而量舍葛，当民权蹂躏，

而量度革命，当强敌侵凌，而量度抵抗，此格物也。皆良知之发用也。总之，以致知立本，而从事格物，则一切知

识，莫非良知之妙用（《熊十力全集》第三卷第668——669页）。 

  显然，在熊十力的这一现代诠释中，不仅“晨昏定省”这些传统的人伦日用，就是“革命”、“抵抗”乃至“入

科学实验室”等一切现代人的活动，都全然成为“良知之发用”，自然也就成为“良知之妙用”（能）的表现了。而

牟宗三关于良知的“自我坎陷”说，同样也是对这一方向进一步拓展的表现。这说明，良知的作用范围、良知由“不

能”向“能”的转化，完全是随着其主体对良知的体认度与认同度的逐步深入而不断拓展的，一旦人能够完全以良知

之是非为是非，以良知之标准为“自家的标准”，那么，其人生必然会成为良知观照与统摄下的人生，其世界也将自

然会成为良知良能的世界。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良知，看看它为什么会存在“不能”？已如前述，作为道德理性的内在凝结，良知始终是人

的良知，也始终和人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说，非人的世界——所谓纯客观的世界，因为完全脱离人的

存在，因而也就是良知所首先“不能”的领域。作为“不能”，这可以说是良知最根本的“不能”。因为良知既然是

人的良知，它也就必然要以人的存在作为自身存在的先决条件；否则，我们就必然会陷于罗钦顺那样，因为追问“山

河大地”、“草木金石”是否有良知的问题，从而根本否定良知的存在（《困知记·附录》《答欧阳少司成崇一》

二）。因为那样一种追问，实际上也就等于是将良知还原为天地万物之理了，——这恰恰抹杀了良知之为良知的特

征，因而也是从根本上对良知的取消。那么，进到人伦世界以后，良知为什么仍然会存在“不能”呢？这是因为，作

为一种道德理性，它在告诉人们应当如何的同时，本身也就防范了相反的可能，比如当孔子在感叹“富而可求也，虽

执鞭之士，吾也为之”时，同时就不得不明确表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

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再比如孟子，虽然不断地要求人们将爱亲敬兄之心“达

之天下”，但他同时又不得不明确表示：“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上）。显然，

这种“不能”，实际上正是良知不能违背自己道德本性的“不能”，就是说，作为一种道德理性，良知不能容忍任何

不道德的行为、意念等等；一当陷入了这种“不能”——使“不能”成为“能”，良知事实上也就不复存在了。所

以，如果说良知确有所“能”，那么，这种“能”也就只能建立在“不能”的基础上，并且是以“不能”作为其

“能”之先决条件的；如果说良知之“能”确实揭示了我们人生应然的目的性存在，那么，良知的“不能”则是以相

反的方式确保着我们达到这一目的之手段的合目的性。所以，正是良知的“不能”，才确保着良知之为良知——道德

理性的标志；也正是这种“不能”，才支撑着良知的发用流行之“能”，从而也支撑着我们应然的理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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